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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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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方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支点科技 
指 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贵投资、合伙企业 指 广州春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章程 指 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主办券商、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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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Guangzhou zhidian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证券简称 支点科技 

证券代码 83648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50621390D 

法定代表人 苗青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516.4225 万 

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33 号八楼 802 之一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401 号之三 E1 一楼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

露负责人 
陈文 

公司电话 020-37202929 

公司传真 020-37202929(846) 

电子邮箱 chenw@zdnst.com 

邮政编码 510650 

公司网址 http://www.juju.im 

主要业务 平台技术服务与平台技术开发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公司竞争力水平，保障公司

的持续发展；用于增加产品营销投入，促进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发行对象（或发行对象的范围）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定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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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 

本次股票发行已确定的对象为广州春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

称认购方），认购方符合《非上市公众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细则（试行）》的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广州春贵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403 4880018.46 

合计 50403 4880018.46 

广州春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期限自 2016 年 09 月 12 日至 2019

年 09 月 08 日 , 注册号为 4401010004613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9ET3A0F，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金控中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为蔡伟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0 万元，住所为广州市海珠

区新港东路 2433 号二楼自编 203 之四，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已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取得备案证明的日期为 2017

年 01 月 10 日，备案编码：SR4295。 

2、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未明确规定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事宜。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公司现

有股东对本次定向发行拥有优先认购权。 

公司现有在册股东均放弃对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签署书面的放弃优先

认购权承诺函。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6.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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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

净资产、市盈率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方式：定向发行 

3、发行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50,403 股（含 50,403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4,880,018.46 元（含 4,880,018.46 元）。 

（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自 2016 年 3 月 10 日挂牌以来，未进行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公司在

董事会决议日至认购的股份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需

对发行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

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办理限售，投资人所持新增股份，均

自愿锁定一年。锁定期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

记之日起开始计算。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产品的

营销推广和渠道拓展。 

1、 关于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的说明： 

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补充新的流动资金。公司主要面向各类型的企

业/组织提供自主研发的跨组织协同管理应用软件系统服务。本次定增资金主要

用于加大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随着工会、协会、创业、医药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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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版本的不断增加、团队用户数成倍数增长，系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加广

泛；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高安全性等特性与公司产品“聚事”特性高度契合，

公司已找到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该技术将被运用在商务应用场景中尚属

领先，公司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加大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以保障系统

的技术力量的投入。 

公司随着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较快增长，用户数迅速

增加，公司拟借此契机加大业务拓展，增加营销服务中心的建立，加大产品研发

的投入已满足更多具有行业应用的产品需求，资金需求亦势必日益增大，因此，

公司急需补充流动资金支持主营业务发展。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均将随着大幅增加，

因此本次将投入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日常费用及营销中心建立和营销推广，为公司

产品迅速占领更多市场份额做准备，提高竞争门槛和公司抗风险能力。 

2、 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公司 2016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9,389,976.6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1.60%，

根据目前已签合同以及已实际执行完成合同的情况测算，2016 年下半年营业收

入约为 11,000,000.00 元。根据目前已签合同以及订单跟踪预计签约情况测算，

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约为 50,000,000.00 元。公司是基于预计的 2017 年的营

业收入，预测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由于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故在此仅对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

动负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未考虑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金需求按经营性流动资产减去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差额计算，假设

2016 年各经营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 2017 年保持不变，

根据预测，2017 年营业收入增加导致新增流动资金的需求测算具体如下： 

项目 

2016 上半年/2016

上半年末（未经审

计）（元） 

2016 下半年

/2016 年末增加

额（预测未经审

计）（元） 

2016 全年/2016

年末（预测未经

审计）（元） 

2016 全年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2017 全年/2017 年

末（预测）（元） 

营业收入 9,389,976.65 11,000,000.00 20,389,976.65 20,389,976.65 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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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8,981,230.00 -1,945,230.00 7,036,000.00 34.51% 17,253,575.42 

其他应收款 6,790.00 1,164.23 7,954.23 0.04% 19,505.24 

存货 996,555.12 170,871.25 1,167,426.37 5.73% 2,862,745.72 

预测期经营性流

动资产合计 9,984,575.12 -1,773,194.53 8,211,380.59   20,135,826.38 

应付账款 1,200,000.00 205,754.29 1,405,754.29 6.89% 3,447,169.95 

应付职工薪酬 428,567.40 73,482.99 502,050.39 2.46% 1,231,120.55 

应交税费 448,926.24 76,973.75 525,899.99 2.58% 1,289,604.20 

其他应付款 109,000.00 18,689.35 127,689.35 0.63% 313,117.94 

预测期经营性流

动负债合计 2,186,493.64 374,900.38 2,561,394.02   6,281,012.64 

预测流动资金需

求 7,798,081.48 -2,148,094.91 5,649,986.57   13,854,813.74 

注：表中 2016 年上半年/2016 年上半年末财务数据来自 2016 年半年度报

告。表中 2016 年下半年/2016 年上半年末财务数据中营业收入根据目前已签合

同以及已实际执行完成合同的情况测算，其他项目根据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况测算。 

根据上表测算，2017 年流动资金需求约为 13,854,813.74 元。公司 2016 年

已有流动资金 5,649,986.57 元，预测需增加的流动资金为 2017 年流动资金需

求减去 2016 年已有的流动资金，即为 8,204,827.17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4,880,018.46 元，剩

余部分公司将采取其他措施予以解决。 

2016 年下半年及 2017 年业绩系根据公司目前已签合同以及订单跟踪预计

签约情况测算，不构成业绩承诺或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

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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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修订前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已提交 2017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包括：《关于<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关于拟开设

银行专户作为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银行

及西南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后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拟提交 2017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批准、授权，

包括：《关于<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十）本次定向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相

关规则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安排 

公司将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用于存储和管理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同时与银行和主办券商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1、对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宁波新聚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90.12%股份，为公司

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0,403 股（含 50,403 股），本次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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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聚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仍将持有公司 89.25%以上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

东。 

2、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不会因本次发行发

生变化。本次定向发行将不会影响公司管理状态的稳定。 

3、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将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规模，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快速、稳健、

可持续发展奠定资本基础，促进公司进一步实现规模扩张和业务开展，有利于促

进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和利润增长。 

综上，定向增发后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更能有效的发

挥公司优质资产的盈利空间和持续发展能力。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四）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相关认购安排在程序

上有效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资产、净资产等均有所提升，对其他股东权益或

其他类别股东权益均有积极影响。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缓

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使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

一步改善，有助于公司提升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内

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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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未曾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1、公司的权益不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2、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3、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谴责的情形； 

4、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5、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的情形。 

七、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 

甲方（认购人）：广州春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发行人）：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甲方以现金认购。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合同经股东大会对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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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件； 

合同除所述的合同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五）自愿限售安排； 

新增股份自愿限售安排为：自本次发行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成功登记于

认购人甲方名下之日起，甲方持有的本次新认购股票限售期 12 个月。 

（六）估值调整条款； 

合同未约定估值调整条款。 

（七）违约责任条款。 

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合同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

所作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

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

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2、由于非归因于本合同任何一方责任的不可抗力之因素导致无法履行本合

同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此时应迅速采取必要措施以尽量减少损失。遇有

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不可抗力事件的具体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

事件发生后 10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

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

式终止本协议。 

3、因任何一方过错导致不能按本合同约定履约时，过错方应足额赔偿守约

方的直接现实损失。 

八、本次股票发行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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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吴坚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 023-67095675 

传真： 023-67003783 

项目负责人：任杰 

项目小组成员：任杰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永东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三十号广州银行大厦七层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三十号广州银行大厦七层 

邮政编码： 510623 

电话： 020-37181245 

传真： 020-37181388 

经办律师：汪旭东、汪黄结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江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一号（国安大厦 13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一号（国安大厦 1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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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950411 

传真：010-65955570 

经办注册会计师：徐瑞松、刘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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